
1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中船应急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张明慧 联系电话：010-60838792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杨萌 联系电话：010-608383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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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0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

送 

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

况 

不适用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8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

见 

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地为湖北省武

汉市，属于新冠疫情影响重灾区，故

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上市

公司生产停工时间较长、合同签约受

阻，故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71.60%，净

利润同比下降 125.59%，上半年净利润

为-3,301.37 万元。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1、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对公司业绩的影

响，与上市公司持续沟通应急装备行

业本年度发展情况；2、督促公司按照

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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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工作；3、督导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的

管理工作。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0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不适用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

执行 

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变动 

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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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

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

大变化情况）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1、股份减持承诺 是 不适用 

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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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 

我司在容百科技相关客户发生信用风险后督

促容百科技进行及时、充分的信息披露与风险提

示，并在收到监管措施后高度重视，督促相关人

员加强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学习，杜绝类似信息披

露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3、2020 年 5 月 8 日，中国证监会对我司保荐

的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纶科技”）出具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（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侯

毅等 20 名责任人员）》（〔2020〕21 号），认为

新纶科技存在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及利润、未

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、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的

情况，对新纶科技及相关当事人处以警告及罚款。 

我司及新纶科技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

后高度重视，督促相关人员加强相关法律、法规

的学习，杜绝违规情况再次发生。 

4、2020 年 5 月 14 日，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

局对我司保荐的博腾制药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〔2020〕1 号），认为博腾制药未及时披露关联

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

重大遗漏情况，对博腾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处以警

告及罚款。 

我司及博腾制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高

度重视，督促相关人员加强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学

习，杜绝违规情况再次发生。 

5、2020 年 6 月 8 日，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

对我司保荐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平安银行”）宁波分行出具了《关于对平安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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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

定》（〔2020〕14 号），认为平安银行宁波分行

基金销售业务存在以下问题：一、分行基金销售

业务相关负责人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违反了《证

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（四）项的

规定。二、银行官网登载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，

未充分披露在售基金过往业绩，违反了《证券投

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。 

我司及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在收到上述监管函

件后高度重视，督促相关人员加强相关法律、法

规的学习，并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，杜绝

违规情况再次发生。 

6、2020 年 6 月 19 日，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

局对我司保荐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元证券”）出具《关于对国元证券天津前

进道证券营业部采取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津

证监措施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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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加强涉及营销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处

理的核查力度，已着手在 CRM 系统中增加营销人

员客户地址集中度、有效户短期资金变化等预警，

防范营销人员委托第三方招揽客户。 

7、2020 年 6 月 23 日，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

局对我司保荐的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南华期货”）出具了《关于对南华期货股份

有限公司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〔2020〕46 号），认为南华期货上海分公

司员工陈振妹在任期间以个人名义私下向客户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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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部分债券投资交易人员使用个人通讯工具开

展询价活动且无询价电话录音。 

我司及山西证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

重视，仔细分析问题原因，并严格落实整改，杜

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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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

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张明慧  杨  萌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月  日 


